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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資訊系統整體推動及協調審議支援作業」委辦案 

第四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壹、 開會時間：99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 16 時 00 分 

貳、 地點：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會議室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一號二樓） 

參、主持人：李處長萬凱                       紀錄：蕭雅馨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工作執行報告 

  報告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李處長萬凱） 

  報告內容：（略） 

柒、與會人員發言要點：（詳附件） 

捌、會議決議： 

一、 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之應用推廣分組，由經建會負責之「國

家發展規劃應用分組」和「GIS 產業應用與企劃分組」兩個

分組，請台灣地理資訊中心協助先期規畫進度應儘量提前，

可先提出整體構想與架構內容，供會內討論適合的召集單位

及任務分工。 

二、 相關十年推動計畫之修正時程應提早，先確定編修方向，再

著手進行實際編修工作。 

三、 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第九次工作會議預計三月初舉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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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負責行政幕僚同仁，應排定議題請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報

告通用版電子地圖、國土利用調查計畫執行情形，並請內政

部資訊中心報告標準制度及共通平台分組先期規劃情形。 

四、 配合本次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架構調整，除九大資料庫分

組外，已增加六個應用推廣分組，原訂「國土資訊系統推動

小組設置要點」應予修正。 

玖、散會 (下午 18 時 00 分)  



 3 

附件一 與會人員發言要點： 

一、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與住宅發展處 段組長玉鳳 

(一) 更新機制納入行政流程之規劃，請台灣地理資訊中心先報告前期委

辦案門牌執行的內容。 

(二) 第二次工作會議提到 NGIS 推廣參與資訊展活動，由於本（99）年

預算已確定，須 100 年再進行編列預算，目前先調查已有編類似計

畫預算之單位，再研擬資訊展展覽內容。 

(三) 期中報告之前，國家發展及 GIS 產業應用兩個先期規劃報告，須先

提出初稿。 

(四) 商情網站案例選定須配合國內產業發展方向，最近行政院推動六大

新興產業，如觀光、電信等，可朝此方向作為規劃參考。 

(五) NGIS 十年計畫修正時程應提早，先確定十年計畫編修方向，再著

手進行修正。 

二、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與住宅發展處 王研究員振玉 

(一) 兩個先期計畫進度應提前，先提出構想進行初步規劃，載明參與單

位與參與內容，供會內討論適合的召集單位，確定分工才能有實質

產出。 

(二) NGIS 十年計畫修正於期中報告時可否提出一版。 

(三) 推動小組第九次工作會議應可從三月底提前至三月初舉行。請內政

部國土測繪中心報告通用版電子地圖、國土利用調查計畫執行情

形，並請內政部資訊中心報告標準制度及共通平台分組先期規劃。 

(四) 「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設置要點」須配合組織調整進行修正，小

組委員政府單位需新增教育部和國科會兩單位代表，學者專家方

面，一般三年應更新乙次。 

三、 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李處長萬凱 

(一) 兩個先期計畫進度應先提出構想，確定分工才能有實質作業，載明

參與單位與參與內容，再由會內召集其他部會協辦。本中心會提出

構想之初步規劃，可供會內討論適合的召集單位。 

(二) 資訊展活動由於今年經費不足，且 11 月底合約結束，可能於今年提

計畫書、明年參展，並調查各單位是否有相關計畫與預算，可共同

參展。 

(三) 企劃訓練處於本月 19 日會搬至一段一號，有關工作同仁最新聯絡資

訊會儘快提供給曾技士詠宜。 

四、 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史瓊雯 

(一) 前一期委辦案提出門牌位址更新規劃，然有關納入行政流程之跨部

會溝通沒有結果，今年會繼續加強溝通協調，由門牌資料權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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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司，先執行試辦。 

(二) 國家發展方面必須瞭解目前會內執行方向，因此還需與會內進行溝

通。產業方面會內期望由經濟部承接，這部分還需與經濟部、會內

進一步溝通，瞭解會內對產業發展之期待是否與十年計畫相同，因

此協調上需要較多時間。兩個先期規劃還在規劃階段，此部份會先

有初稿的架構圖與分工表提供會內參考。 

(三) 商情網案例是選定國外成功之案例，國內目前也是此三類產業受到

重視，目前會針對行政院推動之六大新興產業，作整體面向調整。 

(四) 過往 NGIS 十年計畫研擬耗時近兩年，加上近年各部會中長程計畫

提出，內容已進行大翻修，因此本次修正計畫困難度較高，仍需時

間。 

五、 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張顧問台義 

(一) 相關十年推動計畫之修正可先進行小幅編修，針對目前已多次討論

確定之組織調整與各分組中長程計畫進行修正；如要大幅修正，應

重新考量整個 NGIS 圖資建置，配合國家發展及防災應用等方向修

正，在行政協調上可能耗時冗長。 

(二) 目前「國土資訊入口網站」係由內政部資訊中心負責，由於推動小

組提升至經建會，前項網站應由經建會統一建置，並連結至各工作

分組，至於內政部應配合所負任務更正適當名稱。 


